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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鞍山市 2025 年上半年
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

2025 年 8 月 20 日，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

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《关于鞍山市 2025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

况的报告》，会议同意这个报告。

会议认为：今年以来，市政府及财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

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严格执行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关

于预算决议的要求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积极推进财政

体制改革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预算执行基本符合预期，为全

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会议指出：受经济下行影响，全市财政收入基础不牢固，

各级财政运行困难，收支平衡难度较大。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

持续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，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，强化

财政科学管理，推动财政平稳有序运行。

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执行，会议建议：

一、优化财政收入结构，缓解收支平衡矛盾

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强化税收征管，加大对重点税

源、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监控力度，堵塞税收征管漏洞，做

到应收尽收。积极盘活国有资产，加大对闲置国有资产的处置

力度，规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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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非税收入。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，更多的争

取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债券额度等，有效缓解我市财政压力。

二、树立财政绩效理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

牢固树立财政绩效管理理念，健全贯穿预算编制、执行和

监督全过程的绩效管理机制。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提高绩

效目标的可衡量性和可操作性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将绩

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起来。严格按照预算法要求，

加快预算指标下达和资金拨付进度，涉及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

保障和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要及时足额拨付。强化预算执行动

态监管，对预算执行缓慢、资金闲置沉淀的部门和单位，要及

时督促整改。

三、加强财政监督管理，防范财政运行风险

完善财政监督机制，加强对财政资金分配、使用和管理的

全过程监管，加大对重点领域、重大项目和关键环节资金使用

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安全、规范和高效使用。严格控制政府

债务规模，优化债务结构，合理使用债券资金，积极稳妥化解

隐性债务。推进财政信息公开，下一步按照辽宁省数字人大建

设有关要求，及时、准确向人大提供预算、决算和财政资金等

信息，主动接受人大监督、社会监督，提高财政透明度。

2025 年 8 月 20 日


